环翠区文广新局2011年信息公开年度工作报告
 
2011年，文广新局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健全运行机制，保证了政府信息公开效果。全年通过环翠区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平台和新闻媒体等形式，及时、全面、有效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，积极受理和回复各方面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使广大公众得到了及时、高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服务。
一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制度建设
2011年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紧紧围绕坚持政务公开透明，深入贯彻环翠区政府信息公开各项规定，全力做好三项工作，确保主动公开工作开展保质保量。
1、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。为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统一领导，本局成立了由局领导担任组长的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，下至办公室，具体承担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。建立了“办公室组织协调，各科室承担职责范围内公开事项，局领导小组监督检查”的工作机制，形成了分工明确、责任落实的工作格局。
2、进一步强化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。强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制度保障，积极推进信息联络员、信息公开预先审核等制度的贯彻执行，严格按照保密审查制度对公文信息进行审核，确保信息公开的安全。
3、扎实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基础性工作。按照环翠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要求，认真做好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编制、更新工作；对新产生的主动公开政府信息，包括文字和图片电子信息，及时报送给环翠区政府网站和有关部门；按照要求，对公文信息进行了梳理，编制了相应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。 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2011年，文广新局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81条。从内容分类看，机构职能0条，政策法规8条，规划计划、统计信息4条，业务工作63条，财务预决算信息2条，招标采购信息4条；从渠道和形式看，网上公开75条，其他方式公开6条。我局以环翠区政府网为第一建设平台，及时充实网站内容，保障公众能够及时了解信息，并以热情、周到、耐心的服务，接待好每一次来访人员，使每位来访人员满意、公开工作服务到位。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文广新局明确依申请公开的受理人员和程序，按规定受理、审核、处理、答复，2011年度没有收到群众对依申请公开信息的申请。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
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，文广新局始终坚持为民、便民、利民的原则，对印刷、邮寄等费用，原则上都予以减免。
五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2011年，文广新局对形成的政府信息实现了依法、有序公开，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而被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。
    六、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及监督检查工作
我局严格按照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制度，加大保密审查力度。对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，从起草、制作、更新、签发、发布，均严格程序操作，严防涉密信息上网，做到“涉密信息不上网，上网信息不涉密”。到目前为止，未发生计算机泄密事件，也没有发现违反政府信息公开保密要求的情况。
七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2011年，我们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。一是信息公开工作机制仍不完善，要进一步细化工作规则、工作流程和工作责任，加强考核监督，落实具体任务。二是我局信息公开的宣传力度不够、发布信息不够全面。2012年度我们将进一步采取利用媒体发布公开信息，加大信息公开在群众中的宣传力度，提高公众对文化信息的知晓率，加大收集信息的力度，保证我局信息更加全面，更好地为市民服务。
